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737號

上  訴  人  林保吉

訴訟代理人  彭成翔律師                   

            陳宣妤律師

被 上訴 人  鎰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子成

訴訟代理人  黃朝琮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菁華律師       

被 上訴 人  威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志倫

被 上訴 人  綠色點子創意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豪

訴訟代理人  邱銘峯律師

被 上訴 人  卉多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照翔

訴訟代理人  李思樟律師

被 上訴 人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王鳳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

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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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上訴人威車有限公司（下稱威車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伊與訴外人許美育所有門牌號碼雲林縣○○鎮

○○○○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嗣許美育於民國114

年2月18日將系爭房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上訴人），於110

年11月12日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致系爭房屋及室內

物品損壞，受損物品均係伊出資購入，且修復裝潢、住宿等

費用亦由伊支付，伊因而受有如附表所示新臺幣（下同）28

6萬0,126元之損害（下稱系爭損害）。系爭火災經雲林縣消

防局（下稱消防局）鑑定，認起火處位於系爭房屋2樓客

廳，以延長線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而伊放置於起火

處之延長線，係伊於110年1月13日向被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家福公司）所購買型號為BOSS K-53AN之延長線

（下稱K-53AN延長線），伊購入後放置於客廳供室內電話機

電源使用，符合通常使用情形，然系爭延長線之保存期限標

示為10年，在伊正常使用下未滿1年即引發系爭火災，顯不

具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系爭延

長線係由威車公司委託訴外人東莞市睿揚塑膠五金有限公司

（下稱睿揚公司）製造，線材購自被上訴人鎰勝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鎰勝公司），並由被上訴人綠色點子創意開發

有限公司（下稱綠色點子公司）進口、被上訴人卉多實業有

限公司（下稱卉多公司）販售予家福公司，再由伊自家福公

司購入。被上訴人等分別為生產、製造、輸入或銷售系爭延

長線之企業經營者，被上訴人應就系爭延長線欠缺合理安全

性，致伊受有系爭損害，負賠償責任等情。爰依消費者保護

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前段（即本文）、第8

條第1項、第9條，或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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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條之1規定，擇一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伊286萬0,12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其上訴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

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二）被上訴人應連

帶給付上訴人286萬0,1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鎰勝公司、綠色點子公司、卉多公司、家福公司均

以：上訴人未能證明引發系爭火災之延長線即係其向家福公

司所購買K-53AN延長線，且該型號之延長線通過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下稱標檢局）檢驗通過，可於市場上販售，具備符

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伊等未曾接獲

有消費者反應使用K-53AN延長線有發生起火事故之問題，本

件無法排除係因上訴人未依通常方式使用延長線等電氣設

備，或因其他因素肇致系爭火災；縱認伊等應負賠償責任，

上訴人就系爭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且其請求賠償之金額

應扣除折舊因素等語，資為抗辯。被上訴人威車公司未提出

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於110年11月12日發生系爭火災，系爭

火災現場2樓靠近電視櫃置有一條延長線，K-53AN延長線係

由威車公司委託睿揚公司製造，線材購自鎰勝公司，由綠色

點子公司進口、卉多公司販售予家福公司，上訴人曾於110

年1月13日向家福公司購買K-53AN延長線等情，為威車公司

以外之兩造到場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82頁），且威車公

司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堪信為真。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86萬0,126元本息，

為被上訴人以前開情詞所否認。經查：　

（一）上訴人不得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第1

項、第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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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１、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

通進入市場，應確保該商品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

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開規定，致生損害於

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從事經銷之企業

經營者，就商品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之

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輸入商品之企業經營者，負

本法第7條之製造者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

文、第8條第1項本文、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於判斷消

保法第7條第1項所謂「商品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

理期待之安全性」時，應就「商品之標示說明」、「商品

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

之時期」等情事認定之，亦為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5

條所明定。基此，消保法第7條所課予企業經營者之無過

失商品責任係以消費者於該商品可期待之合理使用下，因

該商品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所致損害為責任成立之要

件。又所謂商品符合其交付市場時之科技或專業技術水準

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其具體化內

涵仍需受規範者所得預見，始受拘束，於其未盡該注意義

務時，令其承擔賠償責任。商品符合國家所訂規範，自不

待言，倘符合當時之品質規格者（如我國GMP、CAS等標

準），亦可免責。企業經營者主張其商品於流通進入市

場，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者，就

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此觀消保法第7條之1第1項規

定自明。

　２、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於110年11月12日發生系爭火災時，

起火處燒毀之系爭延長線為伊於110年1月13日向家福公司

購買之K-53AN延長線乙情，業據提出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

鑑定書（下稱火災調查報告）所附照片及消費明細可證

（見火災調查報告卷第103、161頁)。被上訴人亦不爭執

上訴人曾於110年1月13日向家福公司購買K-53AN延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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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上三所示），依常情而言，消費者於購買電器後，理

應會予以使用，雖系爭延長線經高溫燒熔，致其品牌、型

號無法辨識，惟仍可辨識其本體具USB插孔（見本院卷一

第323頁內政部消防署函覆意見），此外觀特性與上訴人

所提出於系爭火災前曾向家福公司購買之K-53AN延長線特

徵相似（見原審卷一第25頁照片），上訴人主張起火處燒

毀之系爭延長線即為其向家福公司購買之K-53AN延長線，

應可採信。

　３、被上訴人生產、製造、輸入及經銷之K-53AN延長線，於11

0年1月13日上訴人向家福公司購買時，業經標檢局檢驗通

過，具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可合格於市場上販售（見本

院卷二第35至36、43至44頁標檢局函文），其檢驗標準為

依據CNS690（105年版）、CNS15767-1（103年版）、CNS1

5767-2-7（105年版）進行全項型式試驗，透過溫升、耐

熱、絕緣材料耐異常熱、耐燃及耐電痕、加裝過載保護裝

置等試驗，檢驗該延長線防範火災之能力（見本院卷一第

335至417頁標檢局函文）。K-53AN延長線既經上開測試結

果符合我國國家標準（CNS）之檢驗，而取得商品驗證，

可於市場合格販售，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向家福公司購買

之系爭延長線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

性，即屬有據。

　４、上訴人雖主張標檢局之檢驗僅係針對特定樣本之「抽

驗」，不足以證明其所購買之系爭延長線亦具備相同安全

性云云。然衡諸現代工業生產，產品具高度規格化，同型

號產品之品質多具有高度一致性，K-53AN延長線已通過國

家標準試驗，可認其產品所使用之材質及組裝方式已達安

全標準，況除本件外，並無其他消費者曾反應該型號延長

線有何使用上之安全疑慮（見本院卷二第84至85頁），於

未有證據足資證明上訴人所購得之K-53AN延長線存在何種

背離該延長線規格之偶發性瑕疵之情形下，仍應認上訴人

向家福公司所購買之K-53AN延長線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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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５、消防局雖出具火災調查資料內容載明：起火原因以「電氣

（本案電氣係指延長線）因素」致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見原審卷一第23頁），然該局已函覆本院稱：研判起火

原因為電氣因素，又造成電氣因素尚如劣化、物理損傷、

過載、綑綁及瑕疵等，然現場跡證無法判斷是何因素所致

（見本院卷一第325至326頁）。故縱使系爭火災起火原因

經消防局研判為延長線燒熔所致，然延長線發生燒熔之原

因，受環境與使用行為之外部影響甚鉅，非必然即為產品

本身之缺失所致，是本件無法判斷係由何因素導致，自難

僅以K-53AN延長線發生燒熔之結果即遽認該延長線欠缺符

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６、基上，被上訴人生產、製造、輸入及經銷之K-53AN延長線

通過該商品當時適用之國家標準CNS690（105年版）、CNS

15767-1（103年版）、CNS15767-2-7（105年版）等檢驗

標準，並經標檢局檢驗通過，具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可

合格於市場上販售，可證該延長線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

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且無證據可資證明系爭火災之發

生係因該延長線之瑕疵因素所致，是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

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第1項、第9條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應屬無據。　

（二）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

之1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

　１、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

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

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

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商品輸入業者，應與

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191

條之1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受害人依民法第191

條之1規定請求商品製造人及輸入業者負賠償責任，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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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證明商品之生產、製造有欠缺，及其損害之發生與該商

品之欠缺有因果關係，以保護消費者之利益，惟就其損害

之發生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一節，仍應先負舉

證責任。於受害人證明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使用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謂受害人之損害係因該商品之通

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人或商品輸入業者就其商品負

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

　２、上訴人自家福公司購入K-53AN延長線前，該型號之延長線

已經標檢局檢驗通過，具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可合格於

市場上販售，而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

全性，業如上（一）所述，則被上訴人既已遵循國家安全

規格標準製造系爭延長線並依規定送檢驗通過後，始輸入

並流通進入市場銷售，堪認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難謂有

何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害行為，亦堪認該延長線之生產、

製造、設計應無欠缺。況上訴人應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

延長線之通常使用所致一節舉證以實其說，雖其稱其僅將

K-53AN延長線接市內電話機使用，用電單純而無過載之情

形云云，惟此僅為消防局依上訴人之陳述所為之記載，並

非依火災現場跡證所為之調查結果（見火災調查報告卷第

13頁），且依系爭火災現場照片所示，該延長線置放系爭

火災現場2樓靠近電視櫃處，家電眾多，除上訴人所述市

內電話機外，尚有電視、LED工作燈、音響喇叭、安博電

視盒等（見火災調查報告卷第115、135至149頁），審酌

延長線引起火災之原因，除延長線本體瑕疵缺陷以外，亦

常涉及諸如用電過載、電線受損等外部因素，且消防局函

覆本院指出本件雖研判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然造成電氣

因素尚如劣化、物理損傷、過載、綑綁及瑕疵等，本件依

現場跡證無法判斷是何因素所致（見本院卷一第325至326

頁）。是以，上訴人是否係通常使用系爭延長線，而非用

電過載（如上述系爭延長線附近家電眾多之情形）或有綑

綁電線（依上訴人所提其家中他處家電照片，有綑綁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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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47、117頁）等非安全使用K-53AN

延長線之情形，殊非無疑，自難認上訴人已舉證證明其損

害之發生係因該延長線通常使用所致，而令被上訴人就系

爭火災所致損害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準此，上訴

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1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亦屬無

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

第1項、第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

條之1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286萬0,126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尚無二致，應予維持。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政佑  

　　　　　　　　　　　　　　法　官　張嘉芬

　　　　　　　　　　　　　　法　官　張宇葭

附表：

編號 項目 金額

1 OSIM五感養身椅 15萬3,932元

2 OSIM五感養身椅檢測費 600元

3 詩肯柚木沙發 6萬1,069元

4 詩肯柚木茶几 2,480元

5 中興保全監視器主機、硬碟、交換器 3萬0,454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褘翎

6 呼吸中止治療呼吸器 5萬8,100元

7 落地窗簾+更衣室捲簾 2萬2,822元

8 Dyson SV18吸塵器 1萬6,254元

9 Dyson Supersonic吹風機 1萬1,094元

10 Dyson捲髮器 1萬6,104元

11 整修裝潢費 203萬7,130元

12 污染衣物清洗費用 1萬2,030元

13 賓士GLC300車鑰匙 1萬3,998元

14-1 LV皮包（DUO MESS.M.SHAD.NOIR） 4萬1,000元

14-2 LV皮包（OTG PM M.EMP.NO.BE.） 5萬3,000元

15 賓士皮件2件 2,090元

16 三星電視3台 11萬5,520元

17 WiFi無線分享器DecoM4 3,652元

18 APPLE AirPods Pro 4,552元

19 Acer曲面液晶顯示器 5,975元

20 電腦椅 2,091元

21 雜項 14萬4,092元

22 旅館住宿費 5萬2,087元

合計 286萬0,1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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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737號
上  訴  人  林保吉
訴訟代理人  彭成翔律師                   
            陳宣妤律師
被 上訴 人  鎰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子成
訴訟代理人  黃朝琮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菁華律師        
被 上訴 人  威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志倫
被 上訴 人  綠色點子創意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豪
訴訟代理人  邱銘峯律師
被 上訴 人  卉多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照翔
訴訟代理人  李思樟律師
被 上訴 人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王鳳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上訴人威車有限公司（下稱威車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伊與訴外人許美育所有門牌號碼雲林縣○○鎮○○○○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嗣許美育於民國114年2月18日將系爭房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上訴人），於110年11月12日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致系爭房屋及室內物品損壞，受損物品均係伊出資購入，且修復裝潢、住宿等費用亦由伊支付，伊因而受有如附表所示新臺幣（下同）286萬0,126元之損害（下稱系爭損害）。系爭火災經雲林縣消防局（下稱消防局）鑑定，認起火處位於系爭房屋2樓客廳，以延長線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而伊放置於起火處之延長線，係伊於110年1月13日向被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家福公司）所購買型號為BOSS K-53AN之延長線（下稱K-53AN延長線），伊購入後放置於客廳供室內電話機電源使用，符合通常使用情形，然系爭延長線之保存期限標示為10年，在伊正常使用下未滿1年即引發系爭火災，顯不具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系爭延長線係由威車公司委託訴外人東莞市睿揚塑膠五金有限公司（下稱睿揚公司）製造，線材購自被上訴人鎰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鎰勝公司），並由被上訴人綠色點子創意開發有限公司（下稱綠色點子公司）進口、被上訴人卉多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卉多公司）販售予家福公司，再由伊自家福公司購入。被上訴人等分別為生產、製造、輸入或銷售系爭延長線之企業經營者，被上訴人應就系爭延長線欠缺合理安全性，致伊受有系爭損害，負賠償責任等情。爰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前段（即本文）、第8條第1項、第9條，或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1規定，擇一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伊286萬0,1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其上訴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二）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86萬0,1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鎰勝公司、綠色點子公司、卉多公司、家福公司均以：上訴人未能證明引發系爭火災之延長線即係其向家福公司所購買K-53AN延長線，且該型號之延長線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檢局）檢驗通過，可於市場上販售，具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伊等未曾接獲有消費者反應使用K-53AN延長線有發生起火事故之問題，本件無法排除係因上訴人未依通常方式使用延長線等電氣設備，或因其他因素肇致系爭火災；縱認伊等應負賠償責任，上訴人就系爭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且其請求賠償之金額應扣除折舊因素等語，資為抗辯。被上訴人威車公司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於110年11月12日發生系爭火災，系爭火災現場2樓靠近電視櫃置有一條延長線，K-53AN延長線係由威車公司委託睿揚公司製造，線材購自鎰勝公司，由綠色點子公司進口、卉多公司販售予家福公司，上訴人曾於110年1月13日向家福公司購買K-53AN延長線等情，為威車公司以外之兩造到場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82頁），且威車公司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堪信為真。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86萬0,126元本息，為被上訴人以前開情詞所否認。經查：　
（一）上訴人不得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第1項、第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
　１、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應確保該商品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開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輸入商品之企業經營者，負本法第7條之製造者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第1項本文、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於判斷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謂「商品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時，應就「商品之標示說明」、「商品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時期」等情事認定之，亦為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5條所明定。基此，消保法第7條所課予企業經營者之無過失商品責任係以消費者於該商品可期待之合理使用下，因該商品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所致損害為責任成立之要件。又所謂商品符合其交付市場時之科技或專業技術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其具體化內涵仍需受規範者所得預見，始受拘束，於其未盡該注意義務時，令其承擔賠償責任。商品符合國家所訂規範，自不待言，倘符合當時之品質規格者（如我國GMP、CAS等標準），亦可免責。企業經營者主張其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者，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此觀消保法第7條之1第1項規定自明。
　２、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於110年11月12日發生系爭火災時，起火處燒毀之系爭延長線為伊於110年1月13日向家福公司購買之K-53AN延長線乙情，業據提出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火災調查報告）所附照片及消費明細可證（見火災調查報告卷第103、161頁)。被上訴人亦不爭執上訴人曾於110年1月13日向家福公司購買K-53AN延長線（見上三所示），依常情而言，消費者於購買電器後，理應會予以使用，雖系爭延長線經高溫燒熔，致其品牌、型號無法辨識，惟仍可辨識其本體具USB插孔（見本院卷一第323頁內政部消防署函覆意見），此外觀特性與上訴人所提出於系爭火災前曾向家福公司購買之K-53AN延長線特徵相似（見原審卷一第25頁照片），上訴人主張起火處燒毀之系爭延長線即為其向家福公司購買之K-53AN延長線，應可採信。
　３、被上訴人生產、製造、輸入及經銷之K-53AN延長線，於110年1月13日上訴人向家福公司購買時，業經標檢局檢驗通過，具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可合格於市場上販售（見本院卷二第35至36、43至44頁標檢局函文），其檢驗標準為依據CNS690（105年版）、CNS15767-1（103年版）、CNS15767-2-7（105年版）進行全項型式試驗，透過溫升、耐熱、絕緣材料耐異常熱、耐燃及耐電痕、加裝過載保護裝置等試驗，檢驗該延長線防範火災之能力（見本院卷一第335至417頁標檢局函文）。K-53AN延長線既經上開測試結果符合我國國家標準（CNS）之檢驗，而取得商品驗證，可於市場合格販售，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向家福公司購買之系爭延長線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即屬有據。
　４、上訴人雖主張標檢局之檢驗僅係針對特定樣本之「抽驗」，不足以證明其所購買之系爭延長線亦具備相同安全性云云。然衡諸現代工業生產，產品具高度規格化，同型號產品之品質多具有高度一致性，K-53AN延長線已通過國家標準試驗，可認其產品所使用之材質及組裝方式已達安全標準，況除本件外，並無其他消費者曾反應該型號延長線有何使用上之安全疑慮（見本院卷二第84至85頁），於未有證據足資證明上訴人所購得之K-53AN延長線存在何種背離該延長線規格之偶發性瑕疵之情形下，仍應認上訴人向家福公司所購買之K-53AN延長線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５、消防局雖出具火災調查資料內容載明：起火原因以「電氣（本案電氣係指延長線）因素」致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見原審卷一第23頁），然該局已函覆本院稱：研判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又造成電氣因素尚如劣化、物理損傷、過載、綑綁及瑕疵等，然現場跡證無法判斷是何因素所致（見本院卷一第325至326頁）。故縱使系爭火災起火原因經消防局研判為延長線燒熔所致，然延長線發生燒熔之原因，受環境與使用行為之外部影響甚鉅，非必然即為產品本身之缺失所致，是本件無法判斷係由何因素導致，自難僅以K-53AN延長線發生燒熔之結果即遽認該延長線欠缺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６、基上，被上訴人生產、製造、輸入及經銷之K-53AN延長線通過該商品當時適用之國家標準CNS690（105年版）、CNS15767-1（103年版）、CNS15767-2-7（105年版）等檢驗標準，並經標檢局檢驗通過，具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可合格於市場上販售，可證該延長線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且無證據可資證明系爭火災之發生係因該延長線之瑕疵因素所致，是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第1項、第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應屬無據。　
（二）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
　１、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191條之1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受害人依民法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商品製造人及輸入業者負賠償責任，固無庸證明商品之生產、製造有欠缺，及其損害之發生與該商品之欠缺有因果關係，以保護消費者之利益，惟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一節，仍應先負舉證責任。於受害人證明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使用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謂受害人之損害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人或商品輸入業者就其商品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
　２、上訴人自家福公司購入K-53AN延長線前，該型號之延長線已經標檢局檢驗通過，具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可合格於市場上販售，而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業如上（一）所述，則被上訴人既已遵循國家安全規格標準製造系爭延長線並依規定送檢驗通過後，始輸入並流通進入市場銷售，堪認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難謂有何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害行為，亦堪認該延長線之生產、製造、設計應無欠缺。況上訴人應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延長線之通常使用所致一節舉證以實其說，雖其稱其僅將K-53AN延長線接市內電話機使用，用電單純而無過載之情形云云，惟此僅為消防局依上訴人之陳述所為之記載，並非依火災現場跡證所為之調查結果（見火災調查報告卷第13頁），且依系爭火災現場照片所示，該延長線置放系爭火災現場2樓靠近電視櫃處，家電眾多，除上訴人所述市內電話機外，尚有電視、LED工作燈、音響喇叭、安博電視盒等（見火災調查報告卷第115、135至149頁），審酌延長線引起火災之原因，除延長線本體瑕疵缺陷以外，亦常涉及諸如用電過載、電線受損等外部因素，且消防局函覆本院指出本件雖研判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然造成電氣因素尚如劣化、物理損傷、過載、綑綁及瑕疵等，本件依現場跡證無法判斷是何因素所致（見本院卷一第325至326頁）。是以，上訴人是否係通常使用系爭延長線，而非用電過載（如上述系爭延長線附近家電眾多之情形）或有綑綁電線（依上訴人所提其家中他處家電照片，有綑綁電線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47、117頁）等非安全使用K-53AN延長線之情形，殊非無疑，自難認上訴人已舉證證明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延長線通常使用所致，而令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所致損害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準此，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第1項、第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286萬0,1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尚無二致，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政佑  
　　　　　　　　　　　　　　法　官　張嘉芬
　　　　　　　　　　　　　　法　官　張宇葭
附表：
		編號

		項目

		金額



		1

		OSIM五感養身椅

		15萬3,932元



		2

		OSIM五感養身椅檢測費

		600元



		3

		詩肯柚木沙發

		6萬1,069元



		4

		詩肯柚木茶几

		2,480元



		5

		中興保全監視器主機、硬碟、交換器

		3萬0,454元



		6

		呼吸中止治療呼吸器

		5萬8,100元



		7

		落地窗簾+更衣室捲簾

		2萬2,822元



		8

		Dyson SV18吸塵器

		1萬6,254元



		9

		Dyson Supersonic吹風機

		1萬1,094元



		10

		Dyson捲髮器

		1萬6,104元



		11

		整修裝潢費

		203萬7,130元



		12

		污染衣物清洗費用

		1萬2,030元



		13

		賓士GLC300車鑰匙

		1萬3,998元



		14-1

		LV皮包（DUO MESS.M.SHAD.NOIR）

		4萬1,000元



		14-2

		LV皮包（OTG PM M.EMP.NO.BE.）

		5萬3,000元



		15

		賓士皮件2件

		2,090元



		16

		三星電視3台

		11萬5,520元



		17

		WiFi無線分享器DecoM4

		3,652元



		18

		APPLE AirPods Pro

		4,552元



		19

		Acer曲面液晶顯示器

		5,975元



		20

		電腦椅

		2,091元



		21

		雜項

		14萬4,092元



		22

		旅館住宿費

		5萬2,087元



		合計

		


		286萬0,126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褘翎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737號

上  訴  人  林保吉

訴訟代理人  彭成翔律師                   

            陳宣妤律師

被 上訴 人  鎰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子成

訴訟代理人  黃朝琮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菁華律師        

被 上訴 人  威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志倫

被 上訴 人  綠色點子創意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豪

訴訟代理人  邱銘峯律師

被 上訴 人  卉多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照翔

訴訟代理人  李思樟律師

被 上訴 人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王鳳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

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上訴人威車有限公司（下稱威車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伊與訴外人許美育所有門牌號碼雲林縣○○鎮○○

    ○○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嗣許美育於民國114年2月18

    日將系爭房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上訴人），於110年11月1

    2日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致系爭房屋及室內物品損

    壞，受損物品均係伊出資購入，且修復裝潢、住宿等費用亦

    由伊支付，伊因而受有如附表所示新臺幣（下同）286萬0,1

    26元之損害（下稱系爭損害）。系爭火災經雲林縣消防局（

    下稱消防局）鑑定，認起火處位於系爭房屋2樓客廳，以延

    長線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而伊放置於起火處之延長

    線，係伊於110年1月13日向被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家福公司）所購買型號為BOSS K-53AN之延長線（下稱K-5

    3AN延長線），伊購入後放置於客廳供室內電話機電源使用

    ，符合通常使用情形，然系爭延長線之保存期限標示為10年

    ，在伊正常使用下未滿1年即引發系爭火災，顯不具備符合

    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系爭延長線係由

    威車公司委託訴外人東莞市睿揚塑膠五金有限公司（下稱睿

    揚公司）製造，線材購自被上訴人鎰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鎰勝公司），並由被上訴人綠色點子創意開發有限公司

    （下稱綠色點子公司）進口、被上訴人卉多實業有限公司（

    下稱卉多公司）販售予家福公司，再由伊自家福公司購入。

    被上訴人等分別為生產、製造、輸入或銷售系爭延長線之企

    業經營者，被上訴人應就系爭延長線欠缺合理安全性，致伊

    受有系爭損害，負賠償責任等情。爰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

    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前段（即本文）、第8條第1項

    、第9條，或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1

    規定，擇一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伊286萬0,126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

    之判決（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

    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其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

    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二）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

    286萬0,1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鎰勝公司、綠色點子公司、卉多公司、家福公司均

    以：上訴人未能證明引發系爭火災之延長線即係其向家福公

    司所購買K-53AN延長線，且該型號之延長線通過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下稱標檢局）檢驗通過，可於市場上販售，具備符

    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伊等未曾接獲

    有消費者反應使用K-53AN延長線有發生起火事故之問題，本

    件無法排除係因上訴人未依通常方式使用延長線等電氣設備

    ，或因其他因素肇致系爭火災；縱認伊等應負賠償責任，上

    訴人就系爭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且其請求賠償之金額應

    扣除折舊因素等語，資為抗辯。被上訴人威車公司未提出書

    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於110年11月12日發生系爭火災，系爭

    火災現場2樓靠近電視櫃置有一條延長線，K-53AN延長線係

    由威車公司委託睿揚公司製造，線材購自鎰勝公司，由綠色

    點子公司進口、卉多公司販售予家福公司，上訴人曾於110

    年1月13日向家福公司購買K-53AN延長線等情，為威車公司

    以外之兩造到場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82頁），且威車公

    司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堪信為真。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86萬0,126元本息，

    為被上訴人以前開情詞所否認。經查：　

（一）上訴人不得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第1

      項、第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

      息。

　１、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

      通進入市場，應確保該商品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

      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開規定，致生損害於

      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從事經銷之企業

      經營者，就商品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之

      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輸入商品之企業經營者，負

      本法第7條之製造者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

      、第8條第1項本文、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於判斷消保

      法第7條第1項所謂「商品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

      期待之安全性」時，應就「商品之標示說明」、「商品可

      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

      時期」等情事認定之，亦為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5條

      所明定。基此，消保法第7條所課予企業經營者之無過失

      商品責任係以消費者於該商品可期待之合理使用下，因該

      商品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所致損害為責任成立之要件

      。又所謂商品符合其交付市場時之科技或專業技術水準可

      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其具體化內涵

      仍需受規範者所得預見，始受拘束，於其未盡該注意義務

      時，令其承擔賠償責任。商品符合國家所訂規範，自不待

      言，倘符合當時之品質規格者（如我國GMP、CAS等標準）

      ，亦可免責。企業經營者主張其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符

      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者，就其主張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此觀消保法第7條之1第1項規定自明

      。

　２、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於110年11月12日發生系爭火災時，起

      火處燒毀之系爭延長線為伊於110年1月13日向家福公司購

      買之K-53AN延長線乙情，業據提出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

      定書（下稱火災調查報告）所附照片及消費明細可證（見

      火災調查報告卷第103、161頁)。被上訴人亦不爭執上訴

      人曾於110年1月13日向家福公司購買K-53AN延長線（見上

      三所示），依常情而言，消費者於購買電器後，理應會予

      以使用，雖系爭延長線經高溫燒熔，致其品牌、型號無法

      辨識，惟仍可辨識其本體具USB插孔（見本院卷一第323頁

      內政部消防署函覆意見），此外觀特性與上訴人所提出於

      系爭火災前曾向家福公司購買之K-53AN延長線特徵相似（

      見原審卷一第25頁照片），上訴人主張起火處燒毀之系爭

      延長線即為其向家福公司購買之K-53AN延長線，應可採信

      。

　３、被上訴人生產、製造、輸入及經銷之K-53AN延長線，於110

      年1月13日上訴人向家福公司購買時，業經標檢局檢驗通

      過，具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可合格於市場上販售（見本

      院卷二第35至36、43至44頁標檢局函文），其檢驗標準為

      依據CNS690（105年版）、CNS15767-1（103年版）、CNS1

      5767-2-7（105年版）進行全項型式試驗，透過溫升、耐

      熱、絕緣材料耐異常熱、耐燃及耐電痕、加裝過載保護裝

      置等試驗，檢驗該延長線防範火災之能力（見本院卷一第

      335至417頁標檢局函文）。K-53AN延長線既經上開測試結

      果符合我國國家標準（CNS）之檢驗，而取得商品驗證，

      可於市場合格販售，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向家福公司購買

      之系爭延長線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

      性，即屬有據。

　４、上訴人雖主張標檢局之檢驗僅係針對特定樣本之「抽驗」

      ，不足以證明其所購買之系爭延長線亦具備相同安全性云

      云。然衡諸現代工業生產，產品具高度規格化，同型號產

      品之品質多具有高度一致性，K-53AN延長線已通過國家標

      準試驗，可認其產品所使用之材質及組裝方式已達安全標

      準，況除本件外，並無其他消費者曾反應該型號延長線有

      何使用上之安全疑慮（見本院卷二第84至85頁），於未有

      證據足資證明上訴人所購得之K-53AN延長線存在何種背離

      該延長線規格之偶發性瑕疵之情形下，仍應認上訴人向家

      福公司所購買之K-53AN延長線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

      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５、消防局雖出具火災調查資料內容載明：起火原因以「電氣

      （本案電氣係指延長線）因素」致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見原審卷一第23頁），然該局已函覆本院稱：研判起火

      原因為電氣因素，又造成電氣因素尚如劣化、物理損傷、

      過載、綑綁及瑕疵等，然現場跡證無法判斷是何因素所致

      （見本院卷一第325至326頁）。故縱使系爭火災起火原因

      經消防局研判為延長線燒熔所致，然延長線發生燒熔之原

      因，受環境與使用行為之外部影響甚鉅，非必然即為產品

      本身之缺失所致，是本件無法判斷係由何因素導致，自難

      僅以K-53AN延長線發生燒熔之結果即遽認該延長線欠缺符

      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６、基上，被上訴人生產、製造、輸入及經銷之K-53AN延長線

      通過該商品當時適用之國家標準CNS690（105年版）、CNS

      15767-1（103年版）、CNS15767-2-7（105年版）等檢驗

      標準，並經標檢局檢驗通過，具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可

      合格於市場上販售，可證該延長線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

      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且無證據可資證明系爭火災之發

      生係因該延長線之瑕疵因素所致，是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

      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第1項、第9條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應屬無據。　

（二）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

      之1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

　１、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

      ，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

      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

      ，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

      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191條

      之1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受害人依民法第191條

      之1規定請求商品製造人及輸入業者負賠償責任，固無庸

      證明商品之生產、製造有欠缺，及其損害之發生與該商品

      之欠缺有因果關係，以保護消費者之利益，惟就其損害之

      發生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一節，仍應先負舉證

      責任。於受害人證明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使用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謂受害人之損害係因該商品之通常

      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人或商品輸入業者就其商品負侵

      權行為之賠償責任。

　２、上訴人自家福公司購入K-53AN延長線前，該型號之延長線

      已經標檢局檢驗通過，具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可合格於

      市場上販售，而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

      全性，業如上（一）所述，則被上訴人既已遵循國家安全

      規格標準製造系爭延長線並依規定送檢驗通過後，始輸入

      並流通進入市場銷售，堪認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難謂有

      何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害行為，亦堪認該延長線之生產、

      製造、設計應無欠缺。況上訴人應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

      延長線之通常使用所致一節舉證以實其說，雖其稱其僅將

      K-53AN延長線接市內電話機使用，用電單純而無過載之情

      形云云，惟此僅為消防局依上訴人之陳述所為之記載，並

      非依火災現場跡證所為之調查結果（見火災調查報告卷第

      13頁），且依系爭火災現場照片所示，該延長線置放系爭

      火災現場2樓靠近電視櫃處，家電眾多，除上訴人所述市

      內電話機外，尚有電視、LED工作燈、音響喇叭、安博電

      視盒等（見火災調查報告卷第115、135至149頁），審酌

      延長線引起火災之原因，除延長線本體瑕疵缺陷以外，亦

      常涉及諸如用電過載、電線受損等外部因素，且消防局函

      覆本院指出本件雖研判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然造成電氣

      因素尚如劣化、物理損傷、過載、綑綁及瑕疵等，本件依

      現場跡證無法判斷是何因素所致（見本院卷一第325至326

      頁）。是以，上訴人是否係通常使用系爭延長線，而非用

      電過載（如上述系爭延長線附近家電眾多之情形）或有綑

      綁電線（依上訴人所提其家中他處家電照片，有綑綁電線

      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47、117頁）等非安全使用K-53AN

      延長線之情形，殊非無疑，自難認上訴人已舉證證明其損

      害之發生係因該延長線通常使用所致，而令被上訴人就系

      爭火災所致損害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準此，上訴

      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1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

    第1項、第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

    條之1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286萬0,126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尚無二致，應予維持。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

    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政佑  

　　　　　　　　　　　　　　法　官　張嘉芬

　　　　　　　　　　　　　　法　官　張宇葭

附表：

編號 項目 金額 1 OSIM五感養身椅 15萬3,932元 2 OSIM五感養身椅檢測費 600元 3 詩肯柚木沙發 6萬1,069元 4 詩肯柚木茶几 2,480元 5 中興保全監視器主機、硬碟、交換器 3萬0,454元 6 呼吸中止治療呼吸器 5萬8,100元 7 落地窗簾+更衣室捲簾 2萬2,822元 8 Dyson SV18吸塵器 1萬6,254元 9 Dyson Supersonic吹風機 1萬1,094元 10 Dyson捲髮器 1萬6,104元 11 整修裝潢費 203萬7,130元 12 污染衣物清洗費用 1萬2,030元 13 賓士GLC300車鑰匙 1萬3,998元 14-1 LV皮包（DUO MESS.M.SHAD.NOIR） 4萬1,000元 14-2 LV皮包（OTG PM M.EMP.NO.BE.） 5萬3,000元 15 賓士皮件2件 2,090元 16 三星電視3台 11萬5,520元 17 WiFi無線分享器DecoM4 3,652元 18 APPLE AirPods Pro 4,552元 19 Acer曲面液晶顯示器 5,975元 20 電腦椅 2,091元 21 雜項 14萬4,092元 22 旅館住宿費 5萬2,087元 合計  286萬0,126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褘翎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737號
上  訴  人  林保吉
訴訟代理人  彭成翔律師                   
            陳宣妤律師
被 上訴 人  鎰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子成
訴訟代理人  黃朝琮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菁華律師        
被 上訴 人  威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志倫
被 上訴 人  綠色點子創意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豪
訴訟代理人  邱銘峯律師
被 上訴 人  卉多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照翔
訴訟代理人  李思樟律師
被 上訴 人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王鳳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上訴人威車有限公司（下稱威車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伊與訴外人許美育所有門牌號碼雲林縣○○鎮○○○○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嗣許美育於民國114年2月18日將系爭房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上訴人），於110年11月12日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致系爭房屋及室內物品損壞，受損物品均係伊出資購入，且修復裝潢、住宿等費用亦由伊支付，伊因而受有如附表所示新臺幣（下同）286萬0,126元之損害（下稱系爭損害）。系爭火災經雲林縣消防局（下稱消防局）鑑定，認起火處位於系爭房屋2樓客廳，以延長線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而伊放置於起火處之延長線，係伊於110年1月13日向被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家福公司）所購買型號為BOSS K-53AN之延長線（下稱K-53AN延長線），伊購入後放置於客廳供室內電話機電源使用，符合通常使用情形，然系爭延長線之保存期限標示為10年，在伊正常使用下未滿1年即引發系爭火災，顯不具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系爭延長線係由威車公司委託訴外人東莞市睿揚塑膠五金有限公司（下稱睿揚公司）製造，線材購自被上訴人鎰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鎰勝公司），並由被上訴人綠色點子創意開發有限公司（下稱綠色點子公司）進口、被上訴人卉多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卉多公司）販售予家福公司，再由伊自家福公司購入。被上訴人等分別為生產、製造、輸入或銷售系爭延長線之企業經營者，被上訴人應就系爭延長線欠缺合理安全性，致伊受有系爭損害，負賠償責任等情。爰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前段（即本文）、第8條第1項、第9條，或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1規定，擇一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伊286萬0,1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其上訴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二）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86萬0,1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鎰勝公司、綠色點子公司、卉多公司、家福公司均以：上訴人未能證明引發系爭火災之延長線即係其向家福公司所購買K-53AN延長線，且該型號之延長線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檢局）檢驗通過，可於市場上販售，具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伊等未曾接獲有消費者反應使用K-53AN延長線有發生起火事故之問題，本件無法排除係因上訴人未依通常方式使用延長線等電氣設備，或因其他因素肇致系爭火災；縱認伊等應負賠償責任，上訴人就系爭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且其請求賠償之金額應扣除折舊因素等語，資為抗辯。被上訴人威車公司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於110年11月12日發生系爭火災，系爭火災現場2樓靠近電視櫃置有一條延長線，K-53AN延長線係由威車公司委託睿揚公司製造，線材購自鎰勝公司，由綠色點子公司進口、卉多公司販售予家福公司，上訴人曾於110年1月13日向家福公司購買K-53AN延長線等情，為威車公司以外之兩造到場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82頁），且威車公司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堪信為真。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86萬0,126元本息，為被上訴人以前開情詞所否認。經查：　
（一）上訴人不得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第1項、第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
　１、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應確保該商品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開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輸入商品之企業經營者，負本法第7條之製造者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第1項本文、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於判斷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謂「商品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時，應就「商品之標示說明」、「商品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時期」等情事認定之，亦為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5條所明定。基此，消保法第7條所課予企業經營者之無過失商品責任係以消費者於該商品可期待之合理使用下，因該商品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所致損害為責任成立之要件。又所謂商品符合其交付市場時之科技或專業技術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其具體化內涵仍需受規範者所得預見，始受拘束，於其未盡該注意義務時，令其承擔賠償責任。商品符合國家所訂規範，自不待言，倘符合當時之品質規格者（如我國GMP、CAS等標準），亦可免責。企業經營者主張其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者，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此觀消保法第7條之1第1項規定自明。
　２、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於110年11月12日發生系爭火災時，起火處燒毀之系爭延長線為伊於110年1月13日向家福公司購買之K-53AN延長線乙情，業據提出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火災調查報告）所附照片及消費明細可證（見火災調查報告卷第103、161頁)。被上訴人亦不爭執上訴人曾於110年1月13日向家福公司購買K-53AN延長線（見上三所示），依常情而言，消費者於購買電器後，理應會予以使用，雖系爭延長線經高溫燒熔，致其品牌、型號無法辨識，惟仍可辨識其本體具USB插孔（見本院卷一第323頁內政部消防署函覆意見），此外觀特性與上訴人所提出於系爭火災前曾向家福公司購買之K-53AN延長線特徵相似（見原審卷一第25頁照片），上訴人主張起火處燒毀之系爭延長線即為其向家福公司購買之K-53AN延長線，應可採信。
　３、被上訴人生產、製造、輸入及經銷之K-53AN延長線，於110年1月13日上訴人向家福公司購買時，業經標檢局檢驗通過，具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可合格於市場上販售（見本院卷二第35至36、43至44頁標檢局函文），其檢驗標準為依據CNS690（105年版）、CNS15767-1（103年版）、CNS15767-2-7（105年版）進行全項型式試驗，透過溫升、耐熱、絕緣材料耐異常熱、耐燃及耐電痕、加裝過載保護裝置等試驗，檢驗該延長線防範火災之能力（見本院卷一第335至417頁標檢局函文）。K-53AN延長線既經上開測試結果符合我國國家標準（CNS）之檢驗，而取得商品驗證，可於市場合格販售，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向家福公司購買之系爭延長線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即屬有據。
　４、上訴人雖主張標檢局之檢驗僅係針對特定樣本之「抽驗」，不足以證明其所購買之系爭延長線亦具備相同安全性云云。然衡諸現代工業生產，產品具高度規格化，同型號產品之品質多具有高度一致性，K-53AN延長線已通過國家標準試驗，可認其產品所使用之材質及組裝方式已達安全標準，況除本件外，並無其他消費者曾反應該型號延長線有何使用上之安全疑慮（見本院卷二第84至85頁），於未有證據足資證明上訴人所購得之K-53AN延長線存在何種背離該延長線規格之偶發性瑕疵之情形下，仍應認上訴人向家福公司所購買之K-53AN延長線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５、消防局雖出具火災調查資料內容載明：起火原因以「電氣（本案電氣係指延長線）因素」致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見原審卷一第23頁），然該局已函覆本院稱：研判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又造成電氣因素尚如劣化、物理損傷、過載、綑綁及瑕疵等，然現場跡證無法判斷是何因素所致（見本院卷一第325至326頁）。故縱使系爭火災起火原因經消防局研判為延長線燒熔所致，然延長線發生燒熔之原因，受環境與使用行為之外部影響甚鉅，非必然即為產品本身之缺失所致，是本件無法判斷係由何因素導致，自難僅以K-53AN延長線發生燒熔之結果即遽認該延長線欠缺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６、基上，被上訴人生產、製造、輸入及經銷之K-53AN延長線通過該商品當時適用之國家標準CNS690（105年版）、CNS15767-1（103年版）、CNS15767-2-7（105年版）等檢驗標準，並經標檢局檢驗通過，具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可合格於市場上販售，可證該延長線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且無證據可資證明系爭火災之發生係因該延長線之瑕疵因素所致，是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第1項、第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應屬無據。　
（二）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
　１、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191條之1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受害人依民法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商品製造人及輸入業者負賠償責任，固無庸證明商品之生產、製造有欠缺，及其損害之發生與該商品之欠缺有因果關係，以保護消費者之利益，惟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一節，仍應先負舉證責任。於受害人證明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使用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謂受害人之損害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人或商品輸入業者就其商品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
　２、上訴人自家福公司購入K-53AN延長線前，該型號之延長線已經標檢局檢驗通過，具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可合格於市場上販售，而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業如上（一）所述，則被上訴人既已遵循國家安全規格標準製造系爭延長線並依規定送檢驗通過後，始輸入並流通進入市場銷售，堪認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難謂有何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害行為，亦堪認該延長線之生產、製造、設計應無欠缺。況上訴人應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延長線之通常使用所致一節舉證以實其說，雖其稱其僅將K-53AN延長線接市內電話機使用，用電單純而無過載之情形云云，惟此僅為消防局依上訴人之陳述所為之記載，並非依火災現場跡證所為之調查結果（見火災調查報告卷第13頁），且依系爭火災現場照片所示，該延長線置放系爭火災現場2樓靠近電視櫃處，家電眾多，除上訴人所述市內電話機外，尚有電視、LED工作燈、音響喇叭、安博電視盒等（見火災調查報告卷第115、135至149頁），審酌延長線引起火災之原因，除延長線本體瑕疵缺陷以外，亦常涉及諸如用電過載、電線受損等外部因素，且消防局函覆本院指出本件雖研判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然造成電氣因素尚如劣化、物理損傷、過載、綑綁及瑕疵等，本件依現場跡證無法判斷是何因素所致（見本院卷一第325至326頁）。是以，上訴人是否係通常使用系爭延長線，而非用電過載（如上述系爭延長線附近家電眾多之情形）或有綑綁電線（依上訴人所提其家中他處家電照片，有綑綁電線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47、117頁）等非安全使用K-53AN延長線之情形，殊非無疑，自難認上訴人已舉證證明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延長線通常使用所致，而令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所致損害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準此，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第1項、第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286萬0,1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尚無二致，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政佑  
　　　　　　　　　　　　　　法　官　張嘉芬
　　　　　　　　　　　　　　法　官　張宇葭
附表：
		編號

		項目

		金額



		1

		OSIM五感養身椅

		15萬3,932元



		2

		OSIM五感養身椅檢測費

		600元



		3

		詩肯柚木沙發

		6萬1,069元



		4

		詩肯柚木茶几

		2,480元



		5

		中興保全監視器主機、硬碟、交換器

		3萬0,454元



		6

		呼吸中止治療呼吸器

		5萬8,100元



		7

		落地窗簾+更衣室捲簾

		2萬2,822元



		8

		Dyson SV18吸塵器

		1萬6,254元



		9

		Dyson Supersonic吹風機

		1萬1,094元



		10

		Dyson捲髮器

		1萬6,104元



		11

		整修裝潢費

		203萬7,130元



		12

		污染衣物清洗費用

		1萬2,030元



		13

		賓士GLC300車鑰匙

		1萬3,998元



		14-1

		LV皮包（DUO MESS.M.SHAD.NOIR）

		4萬1,000元



		14-2

		LV皮包（OTG PM M.EMP.NO.BE.）

		5萬3,000元



		15

		賓士皮件2件

		2,090元



		16

		三星電視3台

		11萬5,520元



		17

		WiFi無線分享器DecoM4

		3,652元



		18

		APPLE AirPods Pro

		4,552元



		19

		Acer曲面液晶顯示器

		5,975元



		20

		電腦椅

		2,091元



		21

		雜項

		14萬4,092元



		22

		旅館住宿費

		5萬2,087元



		合計

		


		286萬0,126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褘翎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737號

上  訴  人  林保吉

訴訟代理人  彭成翔律師                   

            陳宣妤律師

被 上訴 人  鎰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子成

訴訟代理人  黃朝琮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菁華律師        

被 上訴 人  威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志倫

被 上訴 人  綠色點子創意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豪

訴訟代理人  邱銘峯律師

被 上訴 人  卉多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照翔

訴訟代理人  李思樟律師

被 上訴 人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王鳳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上訴人威車有限公司（下稱威車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伊與訴外人許美育所有門牌號碼雲林縣○○鎮○○○○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嗣許美育於民國114年2月18日將系爭房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上訴人），於110年11月12日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致系爭房屋及室內物品損壞，受損物品均係伊出資購入，且修復裝潢、住宿等費用亦由伊支付，伊因而受有如附表所示新臺幣（下同）286萬0,126元之損害（下稱系爭損害）。系爭火災經雲林縣消防局（下稱消防局）鑑定，認起火處位於系爭房屋2樓客廳，以延長線因素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而伊放置於起火處之延長線，係伊於110年1月13日向被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家福公司）所購買型號為BOSS K-53AN之延長線（下稱K-53AN延長線），伊購入後放置於客廳供室內電話機電源使用，符合通常使用情形，然系爭延長線之保存期限標示為10年，在伊正常使用下未滿1年即引發系爭火災，顯不具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系爭延長線係由威車公司委託訴外人東莞市睿揚塑膠五金有限公司（下稱睿揚公司）製造，線材購自被上訴人鎰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鎰勝公司），並由被上訴人綠色點子創意開發有限公司（下稱綠色點子公司）進口、被上訴人卉多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卉多公司）販售予家福公司，再由伊自家福公司購入。被上訴人等分別為生產、製造、輸入或銷售系爭延長線之企業經營者，被上訴人應就系爭延長線欠缺合理安全性，致伊受有系爭損害，負賠償責任等情。爰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前段（即本文）、第8條第1項、第9條，或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1規定，擇一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伊286萬0,1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其上訴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二）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86萬0,1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鎰勝公司、綠色點子公司、卉多公司、家福公司均以：上訴人未能證明引發系爭火災之延長線即係其向家福公司所購買K-53AN延長線，且該型號之延長線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檢局）檢驗通過，可於市場上販售，具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伊等未曾接獲有消費者反應使用K-53AN延長線有發生起火事故之問題，本件無法排除係因上訴人未依通常方式使用延長線等電氣設備，或因其他因素肇致系爭火災；縱認伊等應負賠償責任，上訴人就系爭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且其請求賠償之金額應扣除折舊因素等語，資為抗辯。被上訴人威車公司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於110年11月12日發生系爭火災，系爭火災現場2樓靠近電視櫃置有一條延長線，K-53AN延長線係由威車公司委託睿揚公司製造，線材購自鎰勝公司，由綠色點子公司進口、卉多公司販售予家福公司，上訴人曾於110年1月13日向家福公司購買K-53AN延長線等情，為威車公司以外之兩造到場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82頁），且威車公司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堪信為真。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86萬0,126元本息，為被上訴人以前開情詞所否認。經查：　

（一）上訴人不得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第1項、第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

　１、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應確保該商品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開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輸入商品之企業經營者，負本法第7條之製造者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第1項本文、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於判斷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謂「商品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時，應就「商品之標示說明」、「商品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時期」等情事認定之，亦為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5條所明定。基此，消保法第7條所課予企業經營者之無過失商品責任係以消費者於該商品可期待之合理使用下，因該商品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所致損害為責任成立之要件。又所謂商品符合其交付市場時之科技或專業技術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其具體化內涵仍需受規範者所得預見，始受拘束，於其未盡該注意義務時，令其承擔賠償責任。商品符合國家所訂規範，自不待言，倘符合當時之品質規格者（如我國GMP、CAS等標準），亦可免責。企業經營者主張其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者，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此觀消保法第7條之1第1項規定自明。

　２、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於110年11月12日發生系爭火災時，起火處燒毀之系爭延長線為伊於110年1月13日向家福公司購買之K-53AN延長線乙情，業據提出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火災調查報告）所附照片及消費明細可證（見火災調查報告卷第103、161頁)。被上訴人亦不爭執上訴人曾於110年1月13日向家福公司購買K-53AN延長線（見上三所示），依常情而言，消費者於購買電器後，理應會予以使用，雖系爭延長線經高溫燒熔，致其品牌、型號無法辨識，惟仍可辨識其本體具USB插孔（見本院卷一第323頁內政部消防署函覆意見），此外觀特性與上訴人所提出於系爭火災前曾向家福公司購買之K-53AN延長線特徵相似（見原審卷一第25頁照片），上訴人主張起火處燒毀之系爭延長線即為其向家福公司購買之K-53AN延長線，應可採信。

　３、被上訴人生產、製造、輸入及經銷之K-53AN延長線，於110年1月13日上訴人向家福公司購買時，業經標檢局檢驗通過，具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可合格於市場上販售（見本院卷二第35至36、43至44頁標檢局函文），其檢驗標準為依據CNS690（105年版）、CNS15767-1（103年版）、CNS15767-2-7（105年版）進行全項型式試驗，透過溫升、耐熱、絕緣材料耐異常熱、耐燃及耐電痕、加裝過載保護裝置等試驗，檢驗該延長線防範火災之能力（見本院卷一第335至417頁標檢局函文）。K-53AN延長線既經上開測試結果符合我國國家標準（CNS）之檢驗，而取得商品驗證，可於市場合格販售，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向家福公司購買之系爭延長線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即屬有據。

　４、上訴人雖主張標檢局之檢驗僅係針對特定樣本之「抽驗」，不足以證明其所購買之系爭延長線亦具備相同安全性云云。然衡諸現代工業生產，產品具高度規格化，同型號產品之品質多具有高度一致性，K-53AN延長線已通過國家標準試驗，可認其產品所使用之材質及組裝方式已達安全標準，況除本件外，並無其他消費者曾反應該型號延長線有何使用上之安全疑慮（見本院卷二第84至85頁），於未有證據足資證明上訴人所購得之K-53AN延長線存在何種背離該延長線規格之偶發性瑕疵之情形下，仍應認上訴人向家福公司所購買之K-53AN延長線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５、消防局雖出具火災調查資料內容載明：起火原因以「電氣（本案電氣係指延長線）因素」致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較大（見原審卷一第23頁），然該局已函覆本院稱：研判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又造成電氣因素尚如劣化、物理損傷、過載、綑綁及瑕疵等，然現場跡證無法判斷是何因素所致（見本院卷一第325至326頁）。故縱使系爭火災起火原因經消防局研判為延長線燒熔所致，然延長線發生燒熔之原因，受環境與使用行為之外部影響甚鉅，非必然即為產品本身之缺失所致，是本件無法判斷係由何因素導致，自難僅以K-53AN延長線發生燒熔之結果即遽認該延長線欠缺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６、基上，被上訴人生產、製造、輸入及經銷之K-53AN延長線通過該商品當時適用之國家標準CNS690（105年版）、CNS15767-1（103年版）、CNS15767-2-7（105年版）等檢驗標準，並經標檢局檢驗通過，具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可合格於市場上販售，可證該延長線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且無證據可資證明系爭火災之發生係因該延長線之瑕疵因素所致，是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第1項、第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應屬無據。　

（二）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

　１、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191條之1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受害人依民法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商品製造人及輸入業者負賠償責任，固無庸證明商品之生產、製造有欠缺，及其損害之發生與該商品之欠缺有因果關係，以保護消費者之利益，惟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一節，仍應先負舉證責任。於受害人證明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使用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謂受害人之損害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人或商品輸入業者就其商品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

　２、上訴人自家福公司購入K-53AN延長線前，該型號之延長線已經標檢局檢驗通過，具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可合格於市場上販售，而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業如上（一）所述，則被上訴人既已遵循國家安全規格標準製造系爭延長線並依規定送檢驗通過後，始輸入並流通進入市場銷售，堪認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難謂有何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害行為，亦堪認該延長線之生產、製造、設計應無欠缺。況上訴人應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延長線之通常使用所致一節舉證以實其說，雖其稱其僅將K-53AN延長線接市內電話機使用，用電單純而無過載之情形云云，惟此僅為消防局依上訴人之陳述所為之記載，並非依火災現場跡證所為之調查結果（見火災調查報告卷第13頁），且依系爭火災現場照片所示，該延長線置放系爭火災現場2樓靠近電視櫃處，家電眾多，除上訴人所述市內電話機外，尚有電視、LED工作燈、音響喇叭、安博電視盒等（見火災調查報告卷第115、135至149頁），審酌延長線引起火災之原因，除延長線本體瑕疵缺陷以外，亦常涉及諸如用電過載、電線受損等外部因素，且消防局函覆本院指出本件雖研判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然造成電氣因素尚如劣化、物理損傷、過載、綑綁及瑕疵等，本件依現場跡證無法判斷是何因素所致（見本院卷一第325至326頁）。是以，上訴人是否係通常使用系爭延長線，而非用電過載（如上述系爭延長線附近家電眾多之情形）或有綑綁電線（依上訴人所提其家中他處家電照片，有綑綁電線之情形，見原審卷一第47、117頁）等非安全使用K-53AN延長線之情形，殊非無疑，自難認上訴人已舉證證明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延長線通常使用所致，而令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所致損害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準此，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286萬0,126元本息，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本文、第8條第1項、第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286萬0,1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尚無二致，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政佑  

　　　　　　　　　　　　　　法　官　張嘉芬

　　　　　　　　　　　　　　法　官　張宇葭

附表：

編號 項目 金額 1 OSIM五感養身椅 15萬3,932元 2 OSIM五感養身椅檢測費 600元 3 詩肯柚木沙發 6萬1,069元 4 詩肯柚木茶几 2,480元 5 中興保全監視器主機、硬碟、交換器 3萬0,454元 6 呼吸中止治療呼吸器 5萬8,100元 7 落地窗簾+更衣室捲簾 2萬2,822元 8 Dyson SV18吸塵器 1萬6,254元 9 Dyson Supersonic吹風機 1萬1,094元 10 Dyson捲髮器 1萬6,104元 11 整修裝潢費 203萬7,130元 12 污染衣物清洗費用 1萬2,030元 13 賓士GLC300車鑰匙 1萬3,998元 14-1 LV皮包（DUO MESS.M.SHAD.NOIR） 4萬1,000元 14-2 LV皮包（OTG PM M.EMP.NO.BE.） 5萬3,000元 15 賓士皮件2件 2,090元 16 三星電視3台 11萬5,520元 17 WiFi無線分享器DecoM4 3,652元 18 APPLE AirPods Pro 4,552元 19 Acer曲面液晶顯示器 5,975元 20 電腦椅 2,091元 21 雜項 14萬4,092元 22 旅館住宿費 5萬2,087元 合計  286萬0,126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褘翎



